
徐生院学发〔2024〕6 号

关于组织开展“最美辅导员”推选展示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校区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

十大精神，全面实施“时代新人铸魂工程”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

充分展示辅导员群体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，结合省教育厅相关工作部

署，现就我校 2024 年“最美辅导员”推选展示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推选对象

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满 5 年的在岗专职辅导员。

二、推选条件

1、政治信念坚定，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，坚持好、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，深

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不断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

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模范担当为

党育人、为国育才初心使命。

2、师德师风优良，能够坚持“四个相统一”，做“四有”好老

师，当好学生“四个引路人”，努力做学生为学、为事、为人的示范。

3、素质能力过硬，站位高、情怀深、思维新、视野广，在专业



化职业化成长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果，开展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

管理工作有特色、有亮点、有创新。

4、育人实效突出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能够切实加强对学

生的政治领导、思想引导、情感疏导、学习辅导、行为教导、就业指

导，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教育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、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建设、学生社会实践、学

生心理健康等重大工作推进中，担当作为，作出积极贡献，促进学生

全面成长成才，得到学生广泛认可。

5、示范作用显著，担任校级及以上辅导员工作室主持人，能够

发挥自身工作优势和科学研究专长，引领带动一批辅导员成长发展，

在校内外发挥示范作用，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质增效。

6、参与推选时须连续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满 5 年，事迹主要集

中在近 3 年（2021 年 1 月 1日起算）。

7、曾获校级以上（含校级）与辅导员工作相关的荣誉奖励。获

得过省级以上与辅导员工作相关的荣誉奖励或参加过省级以上有关

辅导员工作专项培训者，可优先推荐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1、学院推荐。各学院、校区按自愿申报原则择优推荐，限推荐

1名辅导员。

2、宣传展示。对推选的辅导员事迹进行宣传展示，扩大推选活

动影响力，营造崇德向善氛围，发挥推选人选的示范引领作用。

3、推选上报。学校进行综合评议，推荐 1 名辅导员，报省委教

育工委、省教育厅参加江苏省第十四届“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”暨

2024 年“最美高校辅导员”推选展示。



四、材料清单：

1.“最美辅导员”推荐报名表（附件 1）。

2.“最美辅导员”推荐人选事迹材料。请严格按照规定的格式，

以第三人称撰写 2000 字左右的事迹材料。事迹材料应包括个人经历、

工作思路、育人实效、经验总结等。文字要规范，标题要凝练被推荐

人的突出事迹，不得插入图片（模板见附件 2）。

3.佐证材料。凡推荐报名表和事迹材料中提及的推荐人选获得的

荣誉和取得的各类成果均需提供佐证材料复印件。佐证材料包括但不

限于：获奖证书，项目立项证明（通知书），发表论文封面、目录页、

刊号页及全文，著作类成果封面、版权页和目录页，研究报告类成果

封面、全文和有关采纳证明等。

4.推荐人选电子照片。推荐人选正面免冠白底证件照 1张（1寸

2.5*3.5cm，413*295 像素）和其他能够反映其先进事迹和个人精神

风貌的照片 2 张（像素不小于 1024*768，大于 2M 不超过 10M，含 1

张横版半身照），均为 JPG 格式。

5.提供推荐人选目前所带全部学生联系方式，包括学生姓名、年

级、学号、手机号码等相关信息。

所有材料电子版请各学院、校区于 3 月 15 日前打包发送至电子

邮箱：xzswxgc@126.com。

附件：1.“最美辅导员”推荐报名表

2.“最美辅导员”推荐人选事迹材料（模板）

2024 年 3月 5 日


